澄江街道烈士陵园保护范围划定方案
一、澄江街道烈士陵园基本情况

澄江街道烈士陵园，地处无锡市江阴市澄江街道澄杨路与东外环路交叉口东南380米，地块四至范围：澄江街道澄杨路南、绮山北麓。烈士陵园依傍山势，四周青松环绕，园内有纪念碑1座，纪念墙1面，烈士墓碑59座，周围建立围栏封闭管理。烈士陵园建成于2012年11月，占地面积1800余平方米，前后累计投资200余万元。

二、澄江街道烈士陵园保护范围

以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的规划用地红线图（编号：自然资规20250142）为准，保护范围确定为澄江街道烈士陵园围栏内区域。

澄江街道烈士陵园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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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澄江街道烈士陵园保护管理责任主体

主管部门：澄江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责任单位：澄江街道绮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四、保护责任

1．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建筑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与纪念英雄烈士无关或者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

2．不得侵占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不得破坏、污损烈士纪念设施，非法侵占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设施。破坏、污损烈士纪念设施的，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原貌；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3．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的单位、组织、受委托管理的相关人员因疏于管理、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造成烈士纪念设施遭受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经费保障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澄江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经费，由澄江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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